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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 
集 體 遞 交 申 請 表  

 
致 ：  建 造 業 議 會 註 冊 事 務  

電 郵 ：  

電 話 ：  

wro@cic.hk 

2873 3002  

 

*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公 司 /機 構全名 （ 申

請 人 ）：  

（ 中 ）  

（ 英 ）  

公 司 商 業 登 記 號 碼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 位 數 字 ）  

聯 絡 人 姓 名 ：  （ 先 生 /女 士 /小 姐 *）  

職 位 ：   

聯 絡 電 話 ：   

電 郵 ：   

 

本 公 司 /本 機 構 現 集 體 遞 交 以 下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證 申 請 ：  

項 目  種類  申 請 總 數  
註 冊 費 用 # 

（ 港 幣 ）  

轉 賬 收 據  

1 新 申 請    請 夾 附 收 據  

總 數 （ 港 幣 ）   

 
# 工 人 註 冊 費 用 詳 情 見 附 表 一 。 註 冊 費 用 總 數 請 直 接 轉 賬 建 造 業 議 會 香 港 上 海 滙 豐

銀 行 賬 戶 ， 賬 戶 號 碼 004-111-418042-001  
 

文 件 清 單 ：  
遞 交 申 請 前 ， 請 檢 查 以 下 所 需 的 文 件 清 單 ：  
 

編 號  文 件  請 在 方 格 加  

1.  公 司 /機 構 申 請 表    

2.  工 友 名 單 列 表    

3.  工 友 近 照    

4. 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證 申 請 表    

5.  工 人 身 份 證 副 本 (可後補 )   

6.  工 人 護 照 副 本    

7.  工 人 簽 證 副 本    

8.  工 人 建 造 業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書    

 

請 將 以 上 文 件 上 載 至 議 會 指 定 平 台 。 議 會 將 申 請 人 的 專 用 連 結 電 郵 至 聯 絡 人 電 郵 ，

如 聯 絡 人 多 於 一 位 ， 請 提 供 所 有 相 關 人 員 的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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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人 聲 明 ：  

1. 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 已 審 核 所 有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證 申 請 表 的 各 項 資 料 已 經 填 妥 並 簽
署 。  

2. 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 已 核 證 所 有 提 交 的 相 片 及 證 明 文 件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： 身 份 證 明 文
件 、 相 片 、 建 造 業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書 副 本 等 均 屬 真 實 、 完 整 及 準 確 無 訛 。  

3. 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 確 認 工 人 知 悉 並 同 意 申 請 將 建 造 業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書 内 的 資 料 記
錄 在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證 上 。  

4. 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 明 白 及 確 認 如 任 何 工 人 的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證 申 請 按《 建 造 業 工 人

註 冊 條 例 》（ 第 583 章 ） 被 拒 絕 ， 已 支 付 的 註 冊 費 用 亦 不 會 獲 發 還 。  

5. 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 明 白 若 申 請 提 供 不 正 確 的 、 虛 假 的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陳 述 或 資 料 ， 能
構 成 刑 事 罪 行 ， 並 可 導 致 申 請 被 視 爲 無 效 。  

 
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 

i .  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 確 認 本 申 請 內 的 個 人 資 料 的 收 集、處 理 和 使 用 符 合《 個 人 資 料

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（ 第  486 章 ） 的 要 求 。  

ii. 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 確 認 在 本 申 請 內 涵 蓋 的 工 人 已 知 悉 並 同 意 由 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

收 取 他 們 的 申 請 以 及 證 明 文 件 一 併 轉 交 至 建 造 業 議 會 以 辦 理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

申 請。成 功 辦 理 註 冊 證 後，本 公 司 ／ 本 機 構 確 認 工 人 已 知 悉 並 同 意由本 公 司 ／

本 機 構 收 取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證 並 分 發 給 他 們 。  

iii . 你 向 議 會 所 提 供 及 議 會 所 收 集 的 資 料，包 括 任 何《 個 人 資 料（ 私 隱 ）條 例 》所

指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只 會 用 於 與 申 請 和 工 人 註 冊 相 關 之 目 的 ， 包 括 ：  

a. 評 核 申 請 表 涵 蓋 的 工 人 的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申 請 ；   
b. 確 認 註 冊 工 人 身 份（ 包 括 記 錄 在 註 冊 證 上 的 附 加 資 料 ），並 將 註 冊 資 料

（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成 功 申 請 人 的 姓 名、註 冊 編 號、有 效 期 和 註 冊 工 種 資 料 ）
儲 存 在 可 供 公 衆 人 士 經 由 互 聯 網 查 閲 的 建 造 業 工 人 名 冊 内 ； 及   

c. 進 行 分 析 、 研 究 及 調 查 。   
iv. 你 有 權 要 求 查 閱 及 修 正 你 的 個 人 資 料 。 有 關 申 請 須 以 書 面 向 建 造 業 議 會 助 理

總 監 – 註 冊 事 務 提 出 ， 地 址 為 ： 九 龍 觀 塘 駿 業 街 56 號 中 海 日 升 中 心 38 樓 。  

 

請 參 考 建 造 業 議 會 私 隱 政 策 聲 明 ： http://www.cic.hk/chi/main/disclaimer。  

 
v. 為 讓 你 知 悉 你 可 能 感 興 趣 的 議 會 活 動 及 業 界 發 展 ， 議 會 希 望 使 用 你 的 個 人 資

料，包 括 姓 名、電 話、聯 絡 地 址 及 電 郵，通 知 你 最 新 的 議 會 訓 練 課 程、工 藝 測

試、註 冊、活 動 和 其 他 事 務，以 及 建 造 業 界 的 發 展。你 可 自 由 決 定 是 否 接 收 相

關 資 料 ， 如 選 擇 不 接 收 ， 請 在 以 下 的 格 子 內 打 勾。  

□  我 不 希 望 收 到 議 會 有 關 建 造 業 的 活 動 或 發 展 的 信 息 。  
 
本 人 已 清 楚 閲 讀 及 完 全 明 白 《 申 請 人 需 知 》 及 《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》。  
簽 署 ：  
 

 
 
 
 

公 司 蓋 章 ：   

姓 名 ：   職 位 ：   
 日 期 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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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一  

 

1. 工 人 註 冊 和 續 期 費 用  

 

有 效 年 期 * 費 用 （ 港 幣 ）  

1 年  20 

2 年  40 

3 年  60 

4 年  80 

5 年  100 

 *不 足 一 年 將 以 一 年 計 算 。  

    

   樣 本  

如 輸 入 勞 工 的 簽 證 (逗 留 條 件 通 知 書 )樣 本 上 列 明 的 逗 留 期 限 為 28/07/2024， 工 人

註 冊 費 用 將 以 一 年 計 算 為 港 幣 20 元 。 如 簽 證 逗 留 期 限 超 過 一 年 但 不 足 兩 年 ， 費

用 為 港 幣 40 元 。  

 


